
本校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修訂對照表 

修正草案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高

級中等學校 訂定學生

服裝儀容規定之原

則」、教育部「學校訂 

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注意事項」及

本校「 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並因應

學校主管教育機關(教

育部、臺北市政府教

育局)之來文與行政命

令作參考與滾動式修

正。 

一、 依據：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高

級中等學校 訂定學生

服裝儀容規定之原

則」、教育部「學校訂 

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

生辦法注意事項」及

本校「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 

一、本條款修正。 

二、為使本規定能依主管教

育機關最新之指示修

正，爰增列「並因應學

校主管教育機關(教育

部、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之來文與行政命令作參

考與滾動式修正。」 

二、目的：為維護學

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

自主權，教導及鼓勵

學生學習自主管理，

培養學生於多元公民

社會中展現得當之儀

容，維護校園安全及

秩序，展現多元自主

之公民素養。 

二、 目的：為維護學

生人格發展權及身體

自主權，教導及鼓勵

學生學習自主管理，

培養學生端莊之儀 

容，維護校園安全及

秩序，以展現成功人

之氣質。 

一、本條款修正。 

二、「端莊」修訂為「於多元

公民社會中展現得當」。 

三、「成功人之氣質」修訂為

「多元自主之公民素

養」。 

 


